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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原文： 

1、第一次反馈回复显示，公司外销产品的贸易方式为：国外客户将订单发

往公司，公司生产完工产品后，通过外贸代理公司将产品卖给外贸代理公司，再

经由外贸代理公司将产品卖往国外的终端客户；公司的外销收入结算方式是由外

贸代理公司与国外的最终客户结算完成之后，再由外贸代理公司与公司进行结算，

外贸代理公司不参与产品销售价格制定的过程，仅向上海易可公司收取对应每一

笔的代理销售费用。（1）请公司补充披露是否通过境外经销商实现销售，补充说

明并披露该客户的获取方式、交易背景、定价政策和销售方式；若为通过境外经

销商实现销售，请公司说明为买断销售或代理销售，相关退货政策，报告期是否

存在销售退回的情形。（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收入确认及相关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准则规定，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反馈意见回复： 

（一）公司回复意见 

公司外销产品的贸易方式为：国外客户将订单发往公司，公司生产完工产品

后，经由国内外贸代理公司将产品卖往国外的终端客户。 

以上需补充披露内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章 公司财务” 之“四、

关联交易”之“（二）关联交易”之“2、经常性关联交易”之“（2）关联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情况”中补充披露并以楷体加粗显示。 

 

公司不通过境外经销商实现销售。 

以上需补充披露内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章 公司业务” 之“四、

公司业务具体情况”之“（二）公司产品或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前五名客户情

况”之“4、主要客户的销售方式”中补充披露并以楷体加粗显示。 

 

主要客户的获取方式、交易背景与定价政策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参加行业展会如美国 CHA 展会、法兰克福礼品展、

香港贸发局礼品及赠品展等、网络推广、广告宣传以及产品口碑等方式获取客户

资源，并依靠较快的生产响应能力、良好的产品质量及售后服务增强客户粘性。 



公司经过多年的学习积累以及自主研发设计投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产

品创意设计、制造、加工工艺，培育并建立了自己的产品设计开发团队，取得了

一系列相关专利。公司终端客户主要为国内外文化用品生产企业、品牌经销商、

百货商店等零售商。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仍以 OEM为主，公司凭借优良的产品质

量及较快的生产相应能力，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认可，交易背景真实。 

报告期内，公司的定价政策为成本基础上加成一定比例的利润。 

主要客户的销售方式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的主要销售手段为直接销售及代理出口。其中，文具用

品告示贴主要通过直接销售方式销售给得力文具或代理出口方式销售给日本大

创等客户；DIY 系列产品主要通过代理出口方式销售给欧美品牌经销商或零售商。 

以上内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章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业务

具体情况”之“（二）公司产品或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前五名客户情况”之“3、

主要客户的获取方式、交易背景与定价政策”及《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章 公

司业务”之“四、公司业务具体情况”之“（二）公司产品或服务的主要消费群

体、前五名客户情况”之“4、主要客户的销售方式”中披露，无需补充披露。 

（二）主办券商回复意见 

主办券商通过核查公司向外贸代理公司获取的销售明细台账、销售订单、海

关报关单、销售结算单、公司的出库单、银行流水单及销售发票等凭证，确认公

司终端客户为国外客户；公司以产品从港口离岸、风险进行转移做为其确认收入

的时点。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外销收入时点符合行业惯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三）会计师回复意见 

会计师认为公司外销的产品合同中公司贸易的结算方式，公司外销产品的贸

易方式为：国外客户将订单发往公司，公司生产完工产品后，通过外贸代理公司

将产品卖给外贸代理公司，再经由外贸代理公司将产品卖往国外的终端客户；公

司的外销收入结算方式是由外贸代理公司与国外的最终客户结算完成之后，再由

外贸代理公司与公司进行结算，外贸代理公司与上海易可文化的结算方式为“报

关结算金额-代理销售费用”，其中报关结算金额为外贸代理公司与国外客户的

最终结算金额；其中产品的定价方式以国外终端客户的定价作为定价的基础，外



贸代理公司不参与产品销售价格制定的过程，仅向上海易可公司收取对应每一笔

的代理销售费用。 

对于外销业务，会计师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核查公司的外销业务会计核算方法，确认外销业务确认时点是否正确； 

2、核查了公司收到的海外公司的订单； 

3、对外销业务的收入作截止性测试； 

4、获取出口报关单、销售发票、提货单等，与公司账面销售给外贸代理公

司的记录进行双向核对。 

通过核查公司向外贸代理公司获取的海关报关单、销售结算单以及公司的出

库单和订单，终端客户为国外客户的收入确认的时点为产品从港口离岸，风险进

行转移做为其确认收入的时点，会计师认为收入时点符合行业惯例、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反馈意见原文： 

2、第一次反馈回复中关于“三、申请文件的相关问题”中列示问题没有回

答，请补充核查并做回复。 

三、申请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请文件中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事项： 

（1）中介机构事项：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自报告期初至申报

时的期间是否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如有，请

说明更换的时间以及更换的原因；请主办券商核查申报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是

否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 

反馈意见回复： 

不存在该等情形。 

 

反馈意见原文： 

（2）多次申报事项：请公司说明是否曾申报 IPO 或向全国股转系统申报挂

牌，若有，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下述事项：是否存在相关中介机构更换



的情形；前次申报与本次申报的财务数据、信息披露内容存在的差异；前次申报

时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整改或解决情况。 

反馈意见回复： 

不存在该等情形。 

 

反馈意见原文： 

（3）申报文件形式事项：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请

检查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历次修改的文件均请重新签字盖章并

签署最新日期；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审

计报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反馈意见回复： 

经核查，无误。 

 

反馈意见原文： 

（4）信息披露事项：请公司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股份解限售

是否准确无误；请公司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分别列示

披露公司所属行业归类；请公司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如果采用做市转让的，

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市商信息；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

纳入信息披露监管。请知悉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

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

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检查各自的公

开披露文件中是否存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文件中说明具体情况。 

反馈意见回复： 

经核查，无误。 

 

反馈意见原文： 

（5）反馈回复事项：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件，回复时

请斟酌披露的方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请提交豁

免申请；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或主办券商盖



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为附件

提交。 

反馈意见回复： 

不存在该等情形。 

（以下无正文） 

  





 


